
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零星耗材采购

询价公告

一、采购概况

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零星耗材采购通过公开询

价确定服务供应商，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报价。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1.项目名称：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零星耗材采购

2.采购编号：NNZA-2025-2

3.采购方式：询价

4.预算金额：9 万元（人民币）

（二）采购内容

本次零星耗材采购内容为标准质量控制样品，包括但不限于农、

畜、水产品和饲料等基体样品。（具体以附件清单及技术要求为准）。

二、申请人的资格要求

（一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中的规定：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

记录；

（6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（二）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http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）中

未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，在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



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”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在“中

国政府采购网”（http://www.ccgp.gov.cn）供应商人未被列入政府采购

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

（三）供应商在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（评审时以中国裁判文

书网（http://wenshu.court.gov.cn/查询结果为准）；

（四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和分包。

（五）特定资格要求：

（1）供应商 （包含子或母公司）具备有效的 ISO 17043 能力验

证提供者 以及 ISO 17034 标准物质生产者认可证书。

（2）具有 GBW、GBW(E)国家有证标准物质数量不少于 100 个。

三、响应文件提交

请在规定时限内提交（或邮寄）纸质版响应文件，确保响应文件

密封完好。如不能及时邮寄的，可电话联系后先将响应文件扫描件电

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（发送时需加密，开标现场电话联系获取密码统

一开封，务必保证电话畅通）。供应商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有

效性负责，并确保所提供的资料均在有效期内，采购人不保证已获取

采购文件的潜在供应商均通过资格审查。

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：2025年10月17日14时30分（北京时间），

逾期送达者，将拒绝接收。

响应文件递交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310室

（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兴安南路32号），电子邮箱：nmgzlaqzx@163.com

四、服务商确定

时间：2025年10月17日15时00分（北京时间）

符合相应资质的供应商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，采用报价最低



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。供应商无需到现场参加开标会议。

五、公告期限
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。

六、询价及中标公告发布媒体

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网站（https://nmt.nmg.gov.cn/）和内蒙古自

治 区 农 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大 数 据 智 慧 监 管 和 服 务 平 台

（https://www.nmgnxza.cn:65/#/test/homePage），其他媒介转载无效。

七、咨询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张女士

联系电话：18686086469

附件：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零星耗材采购询价文件

内蒙古自治区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

2025 年 10 月 10 日


